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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 

 

安政办字〔2008〕63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市政府领导批示事项办理 

工作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《市政府领导批示事项办理工作规

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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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领导批示事项办理工作规定 
 

为进一步做好市政府领导批示事项的办理工作，确保政令畅

通，特做如下规定： 

一、领导批示事项的概念 

本规定所指领导批示事项是指：市政府领导对上级机关（领

导）批转件、新闻媒体反映事项、有关方面要求以市政府名义答

复的事项和重大的群众信访件所作的批示。 

二、办理工作程序 

1111、、、、拟办拟办拟办拟办。。。。对上级机关（领导）批转件、有关方面要求答复的

事项和重大群众信访件，由市政府办公室机要科逐一登记后，报

市政府领导批示；对新闻媒体反映事项，由市政府督查室提出拟

办意见，报市政府领导批示。市政府领导的批示意见，由机要科

负责将市长的批示意见送市政府秘书长阅知、副市长和市长助理

的批示意见送相关副秘书长阅知后，一律转交市政府督查室归口

管理和承办。 

2222、、、、交办交办交办交办。。。。市政府督查室将批示件逐一编号登记，建立督办台

帐，按市政府领导批示意见确定自办、协办或转办。需要自办的，

确定专人，限期办结，及时回复；需要协办或转办的，认真签署“督

办通知单”，连同领导批示件的复印件一并转交承办部门办理。 

3333、、、、承办承办承办承办。。。。承办部门在收到批示事项办理件后，要认真研究，

确定责任领导、明确承办科室和人员，抓紧办理，按期报告。同

时要将责任领导、承办科室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市政府督查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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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查。 

4444、、、、督办督办督办督办。。。。市政府督查室是市政府领导批示事项办理工作的归

口管理部门，统一协调和指导市政府领导批示事项的办理工作；

市政府督查室采取电话催办、征调资料、协助调查、实地督办、

明查暗访等形式实施督查督办，有关方面应予以积极配合支持。 

5555、、、、办结办结办结办结。。。。批示事项办结后，承办部门、县区政府要及时将办

理情况形成报告，书面上报市政府督查室和市政府批示领导同志。

市政府督查室将办理结果向上级机关、新闻单位或信访人回复并

反馈承办单位。对上级机关重要交办件和市政府领导重要批示件，

市政府督查室将采取明查暗访，进行复查。对批示意见没有落实

到位的，发回重新办理。 

6666、、、、归档归档归档归档。。。。批示事项办理完毕后，由市政府督查室收集整理有

关材料，进行办结销号，归档备查。 

三、办理工作要求 

1111、、、、强化办理责任强化办理责任强化办理责任强化办理责任。。。。市政府领导重要批示事项由市政府督查室

直接或牵头办理，其它批示事项转交相关县区、市直部门办理。

涉及两个以上办理单位的批示件，第一单位为主办单位，负责协

调、落实和报告事宜，其他为协办单位，应积极主动参与办理。 

2222、、、、提高办理质量提高办理质量提高办理质量提高办理质量。。。。对批示事项的办理结果，承办单位应以正

式文件连同有关附件报市政府督查室。报告必须经过充分调查了

解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客观反映基本情况、存在问题、处理措

施、查处结果及工作进展情况。市政府督查室有权对有关批示件

的调查、落实情况进行重新核实和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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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33、、、、明确办理时限明确办理时限明确办理时限明确办理时限。。。。市政府领导批示事项的办理凡注明时限要

求的，必须如期办结；未注明时限要求的，以“督办通知单”的时

限要求为准。对情况复杂难以按期办结的事项，要及时向市政府

督查室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并说明原因。对有特殊要求的事项，要

特事特办，及时报告查办结果。 

4444、、、、注重解决问题注重解决问题注重解决问题注重解决问题。。。。各承办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领导同志的批

示意见，结合实际，调查研究，注重解决问题。对职责范围内能

够解决的问题，要迅速采取措施，及时解决；对需要进一步研究

的问题，要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，经市政府督

查室上报市政府领导同志阅示后，转交有关单位和部门进一步落

实；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，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要及时

向有关方面及当事人说明情况并报市政府督查室。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批示事项  办理  规定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省政府督查室。 

        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 

        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8 年 10 月 7 日印发   

共印 60 份         


